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经对公司经营行为的审核、监督及对会议资料的仔细研究，基于

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中所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向银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融资租赁等非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融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全资子公

司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向银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融资租赁等非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等融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项目公司昌宁柯卡生

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为项目公司内蒙古三盛公小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利于子公司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公司项目的有

效推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构成不利

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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